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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职责权限进行，对其负责的岗位做出权利和义务的责

任规定。

（二）在法律的实施上设立程序规则

仅仅在法的制定上为网络协商民主建立起法律保障

是不够的，网络协商民主的具体开展需要一整个相配套的

程序规则，网络协商民主机制应与法的理性相契合。程序

是理性的表达，将程序规则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是开展网

络协商，推动网络协商民主的法治化的本质所在。一套完

整的程序规则需要覆盖网络协商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其中

就包括具体的协商如何开展，协商主体如何参与以及协商

达成的共识如何确定等。首先，网络协商活动的开展需要

以法定的形式明确规定需要公开协商的事务如何通过申

请、审批等程序步骤最终登上协商平台。同时需要一个独

立于协商之外的主体充当协商的主持者，并且这个独立主

体的权责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即建立网络协商主持人中立

制度，确保网络协商公正平等开展。其次，因为网络协商

的开展不受主体在地域、领域和个体因素的限制，在彰显

开放性平等性的同时也给参与协商的规范性带来一定的挑

战，所以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应该设计科学、合理的议事

规则，为公民参与网络协商提供规范的途径方法。最后，

在公民参与协商充分发达意愿的基础上，协商意见如何整

合，协商的组织者、决策和决策实施单位间的工作如何衔

接等都需要通过法定方式设计并确立。

（三）以法律意识促进共识达成

在网络协商的过程中，参与协商的主体超越了空间、

时间的限制，会涌现出多样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协商的过

程不断碰撞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共识。规范网络协商民主

的秩序是一方面，培养公民有序参与网络协商的意识也是

很重要的一方面。需要在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公

民心里树立起遵纪守法，有序参与网络协商民主的法律意

识。同时用法律来规范网民参与行为，并以法律来保护网

民利益不受侵犯，明确法律的最低界限。如果一旦越纪违

法，侵犯他人权益，甚至触犯国家和集体利益，就必然要

受到法律的制裁，网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参与协商民主

过程，促进共识达成。

结　语

网络协商民主与传统的协商民主形式相比具有更加

开放包容、便捷低廉的优势，这一独特优势使得它在我国

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

时，网络对于协商民主建设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

络协商民主的出现推动了协商民主向更加自由平等开放的

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协商在实践中出现的权责不清、

过程无序、制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会给协商民主的发展造

成一些阻碍。面对网络信息技术与协商民主相融合的发展

大势，需要从法律的制定、实施与树立法律意识方面出发

构建互网络协商民主法律体系，落实网络协商程序规则，

做到网络民主协商有法可依的同时规范网民政治参与行

为，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以确保网络协商民主的良性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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